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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浙江省丽水中药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
丽 水 学 院 中 医 药 与 健 康 产 业 学 院

丽中药〔2023〕4 号

浙江省丽水中药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
丽水学院中医药与健康产业学院

关于印发分析测试中心仪器设备操作培训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为促进丽水学院中医药与健康产业学院分析测试中

心（以下简称“分析测试中心”）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，

满足广大教师和优秀学生独立操作使用大型仪器设备、多

出高水平创新成果的要求；同时解决专职操作管理人员严

重不足的瓶颈，充分发挥各方力量，确保仪器设备的正常

运行维护与维修，逐步实现大型仪器设备的 24 小时开放

共享，以提高大型仪器设备的利用率，充分发挥大型仪器

设备的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丽水学院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

管理办法试行》等文件精神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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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大型仪器设备集成了多学科的专门技术成

果，技术密集度高，操作人员应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背景

并受过专门的操作技能训练。因此，需要独立操作仪器的

人员，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，全面掌握仪器操作使用方

法，同时要熟悉实验室安全使用的管理规定，保证仪器设

备的正常使用和开放实验室的安全运行。

第二条 建立大型仪器设备操作培训制度和持证上岗

制度。仪器设备操作人员必须经过针对该大型仪器设备的

技术培训和考核，取得相应的自主操作资格，并在大型仪

器设备专职管理人员（或机组负责人）的统一管理下，方

可独立操作或辅助操作（即在技术人员协助下操作）指定

的大型仪器设备。

第三条 大型仪器设备操作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由分

析测试中心制订计划并组织实施，考核合格后统一由分析

测试中心颁发相应的“丽水学院中医药与健康产业学院分

析测试中心大型仪器设备操作资格证书”(以下简称“自

主操作资格证书”)。

第四条 操作培训的方式主要包括以下两种形式：举

办各类大型仪器设备操作培训班，如“高效液相色谱仪”、

“氨基酸分析仪”等。

第五条 操作培训的仪器设备范围为由《分析测试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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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中定义、并纳入学校大型仪器

设备开放共享丽水学院中医药与健康产业学院分析测试

中心软件统一管理的仪器设备（高风险特种设备除外，该

类设备需按国家规定参加专门机构组织的培训并获得证

书，上报设备处备案）；操作培训的对象为本校教师、实

验室技术人员、由课题组或导师推荐的本科生、硕士生。

第六条 未经培训及未取得“自主操作资格证”的人

员不得自行上机操作。对违反本规定或违规操作仪器设备

而造成仪器设备受损或性能下降或引发其他安全事故的，

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，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
第七条 分析测试中心根据共享工作需要可从培训考

核合格的申请人中聘任大型仪器设备的兼职管理人员，兼

职管理人员应承诺愿意为其他师生服务，并保证有足够的

时间参与机组管理，服从机组负责人的工作时间安排。

第八条 本办法所指的仪器设备操作人员为经过培训

持证上岗的教师或学生，大型仪器设备的专职管理人员

（或机组负责人）的管理办法另行制订。

第二章 操作培训的要求

第九条 通过培训，使申请者了解相关实验室的规章

制度，熟悉相关仪器设备的结构、原理和用途，并掌握基

本的仪器操作与数据分析处理方法，熟悉样品的分类、制

备与预处理等要求与方法，掌握常见实验事故的应急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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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。

第十条 操作培训的内容应主要包括：1.与仪器设备

使用相关的规章制度和用户的行为规范；2.仪器设备结构

和功能、测试原理与方法、操作方法和步骤等；3.样品的

分类与制作方法；4.测试数据的处理与分析方法；5.安全

使用注意事项和基本维护技能。

第十一条 分析测试中心应每年定期、不定期应举办

各类大型仪器设备操作培训班，或开设相关培训课程，为

全校师生提供操作培训服务。各机组实验室应成立培训工

作组负责操作培训的计划安排、组织实施与成绩考核。分

析测试中心将操作培训工作成效列入实验室工作与大型

仪器设备共享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。

第十二条 有条件的机组实验室可开展网上培训（也

可通过实验室建设项目建立），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建

立实验室网上培训课堂，将培训内容放在网站上，通过网

络，以文字、图像、视频、互动等方式实施自助培训，可

作为现场操作培训的有益补充和拓展，并可适当简化集中

的理论培训，弥补现场培训的局限和不足。

第十三条 申请培训人员在大型仪器设备操作培训过

程中，应严格遵守仪器设备所在管理单位的规章制度和有

关规定，服从仪器设备专职管理人员（或机组负责人）的

管理，未经允许不得随意动用实验室内的其它仪器设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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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维护实验室的环境卫生和秩序。

第三章 操作培训的相关程序

第十四条 需参加操作培训的申请者从中医药与健

康产业学院分析测试中心网页下载《丽水学院中医药与健

康产业学院分析测试中心用户操作技能培训报名表》，填

写后交仪器设备所属的机组负责人初审,研究生或优秀本

科生须经导师签字同意。

第十五条 培训内容主要分为：安全知识学习、理论

知识培训和现场操作培训。

第十六条 申请操作大型仪器设备的人员必须首先参

加学校或相关实验室组织的安全教育。

第十七条 初审合格人员将获得相关大型仪器设备的

书面或网上文件资料（说明书、操作手册或操作规程等），

申请人通过集中教学/线上自学的方式完成理论知识的学

习及考核。

第十八条 申请人完成资料预习后，需参加机组实验

室组织的相关大型仪器设备的理论知识培训，具体培训计

划和方式由相关机组实验室根据仪器设备种类确定。主讲

人（或主考人）可包括相关设备技术负责人、专职操作管

理人员、设备供应商技术人员和外聘专业技术人员等。

第十九条 安全知识和理论知识考核成绩均超过 80

分的人员方能进入现场操作培训。申请人应按计划进入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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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接受操作培训，培训时间由机组实验室根据设备情况、

培训要求及申请人操作熟练程度确定。

第二十条 现场操作培训结束后申请人应逐一接受

现场操作考核。

第二十一条 培训考核期间，分别记录安全知识考

核、理论知识培训、现场操作培训的考核成绩，填写培训

考核结论，并由相关考核责任人和相关机组负责人签字。

第二十二条 由相关机组实验室将《丽水学院中医药

与健康产业学院分析测试中心操作培训考核记录表》上报

分析测试中心，审核通过后，向合格者颁发“丽水学院中

医药与健康产业学院分析测试中心操作资格证书”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二十三条 培训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第二十四条 本管理办法由分析测试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五条 本管理办法于 2023 年 11 月开始执行。

浙江省丽水中药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

丽水学院中医药与健康产业学院

2023 年 11 月 2 日

浙江省丽水中药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2023 年 11 月 2 日印发


